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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航空器维修
(专项类课程)

无 国 界 │ 航 空 技 术



2023-8-25 2 第 2 页 仅供培训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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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使147教员了解航空器适航性、适航文件、维修

法规和规范相关内容。

要求

1. 了解航空器适航性定义、适航管理、适航标准内容。

2. 了解持续适航文件基本内容、适航性限制项目、MSG-3分析方法、

AEG相关内容。

3.了解跟维修相关的民航规章框架体系、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维

修单位的法规文件、运营人/运行人维修管理法规。

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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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安排:

序号 内容 课时

1 航空器适航性 1H 

2 持续适航文件 1H

3 航空维修法规和规范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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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器适航性

无 国 界 │ 航 空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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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适航理念与原则》适航性（Airworthiness）的定义： 

      适航性指航空器（包括其部件及子系统整体性能和操纵特性）在预期运行环境和

在经申明并被核准的使用限制下的安全性和物理完整性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要求航

空器应始终处于保持符合其型号设计和始终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航空器 本体属性 使用属性 

性能 部件及子系统整体性能 操纵特性 

条件 使用限制下 预期运行环境 

品质 物理完整性 安全性

要求 符合其型号设计 始终处于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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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适航性指航空器（包括其部件及子系统整体性能和操纵特性）在预期运行环境和

在经申明并被核准的使用限制下的安全性和物理完整性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要求航

空器应始终处于保持符合其型号设计和始终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因此，适航性的定义本质上是：

外部环境
特性

航空器的
固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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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由于航空器是在空中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对其乘员和运行区域有着很大影响。

因此，全球各种法律法规用于限定：



2023-8-25 11 第 11 页 仅供培训使用

1.1 适航性定义

      维修活动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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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针对航空器维修活动：

厂家制造的航空器 维修单位
满足 维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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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01

航空器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

审定规定》

局方对厂家的基本规定：

Ø 为保障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适航性，

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投入

运行，都需要获得相应的批准；零部件如

果要用于民用航空产品也需获得相应的批

准。

Ø 以上批准需满足CCAR-21部和相关适航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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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局方对运行人的基本规定：

Ø 航空器的所有权人或运营人对保持航空器的

适航性状态负责，包括机体、发动机、螺旋

桨及其安装设备的适航性。

Ø 落实相关工作：完成要求的维修；影响飞行

安全的缺陷和损伤必须进行处理并达到标准；

完成局方强制执行的任何持续适航要求。

Ø 工作可外委，运行人仍负有适航性责任。

02

运行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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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局方对维修的基本规定：

Ø 依据有效手册或持续适航文件中的方法、技

术要求、准则；其它应获得局方批准；

Ø 使用要求的工具设备；厂家建议的替代设备

应获得局方批准；

Ø 使用合格的航材；替代品应获得局方批准；

Ø 工作环境满足维修或改装要求；不满足应在

恢复后开始工作。

03

维修

《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

注：CCAR-43部已于2022年7月1日失效，其原先内容已合并到CCAR-91

部新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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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航性定义

Ø 综上，针对航空器及零部件的维修活动，满足了以上相关规章中的要求，视为满

足了航空器的适航性的要求，航空器及零部件就是适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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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适航管理

Ø 适航管理官方定义：是政府适航部门（局方）在制定了各种最低安全标准的基础

上，对民用航空器的设计、制造、使用和维修等环节进行的科学统一的审查、鉴

定、监督和管理。

Ø 适航管理的解读：

初始适航管理

使用设计

持续适航管理

维修制造

证前管理

监督审查

证后管理

管理鉴定

针对航空器维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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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适航管理

      初始适航管理（航空器在交付前的管理）：

设计厂家

局方
型号合格证

生产许可证

审查

制造厂家

航空器

满足适航规章要求

设备、人员、程序

满足适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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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适航管理

      持续适航管理（航空器在交付后的管理，确保按照局方批准的维修方案维护，

保持航空器满足型号合格证的标准，保持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性）：

运行人

局方

运行合格证/
运行规范

维修许可证
审查

维修单位

按规章使用

按规章维修

维修人员

维修人员执照
培训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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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适航管理

      证前管理（审查、鉴定）和证后管理（监督、管理）：

型号合格证

生产许可证

运行合格证/
运行规范

维修许可证

维修人员执照

局方
审查、鉴定 局方监督、管理

颁发证件前 颁发证件后



2023-8-25 21 第 21 页 仅供培训使用

1. 2  适航管理

适航管理任务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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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适航标准

      1）CCAR-21部与适航标准的关系：

航空器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

审定规定》

① CCAR-21部的基本规定：

Ø 为保障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的适航性，

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投入

运行，都需要获得相应的批准；零部件如

果要用于民用航空产品也需获得相应批准。

Ø 以上批准需满足CCAR-21部程序和适用条

款及符合性评审要求，同时需满足相关适

航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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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适航标准

     1）CCAR-21部与适航标准的关系：

航空器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
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管理类 满足一个或多个适航标准（型号审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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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适航标准

     1）CCAR-21部与适航标准的关系：

航空器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

审定规定》

② 批准过程：

型号合格证TC
补充型号合格证STC

改装设计批准书MDA
型号认可证VTC

补充型号认可证VSTC

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证VDA

生产许可证PC

适航证AC
出口适航证EAC

外国适航证认可书VAC
特许飞行证PtF
适航批准标签

型号合格审定 生产许可审定 单机适航审定

PM
A

  C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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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适航标准

       2）初始适航证件与航空器维修相关性较强的有：

① 补充型号合格证
改装设计批准书

在航空运行人对飞机进行改装，
如客机改为货机时，会申请。

② 特许飞行证 在航空运行人在特殊情况下申请飞行，
如为改装、修理航空器而进行的调机飞行。

       3）初始适航证件与航空器维修相关性很强的有：
① 适航证 被列入航线维护检查内容，确认其完好有效。

② 适航批准标签 装机部件均需适航批准标签，包括修理过部件。

③ 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简称 PMA 件，航空运营人经常采用，如使用 
PMA 飞机客舱内饰替代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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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适航标准

航空器
《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

全改进规定》

4）为消除老龄飞机在结构损伤、电气线路故障起火和燃油箱爆炸带来的

安全隐患，民航局从初始适航和持续适航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规定。

运行
《大型飞机公共运输承运人合格

审定规则》

初始适航 持续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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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续适航文件

无 国 界 │ 航 空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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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制造厂家的要求

      1）持续适航文件介绍      

民用航空产品
（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制造/修理/改装

设计证书持有人

在产品整个寿命周期内确保适航性 维修要求/程序、支持信息、产品目录/图册

局方



2023-8-25 30 第 30 页 仅供培训使用

2.1 对制造厂家的要求

      1）持续适航文件介绍      

发布

民用航空产品
（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制造/修理/改装

设计证书持有人

TC、STC、MDA、
VTC、VSTC、
零部件设计批准认可、
PMA、CTSOA、
重要改装或超手册修理方案批准书

CCAR-21部规定

Ø TC/VTC持有人交付取得适航证第一架航空
器时，需提供上述持续适航文件；

Ø 必须是专用，同一型号不同构型可以使用
通用的文件；

Ø 但必须在文件中具体注明和体现其构型差
异的要求。

持续适航文件应当按照如下规章进行编写：
CCAR-23部、CCAR-25部、CCAR-26部、
CCAR-27部、CCAR-29部、CCAR-31部、
CCAR-33部、CCAR-35部。



2023-8-25 31 第 31 页 仅供培训使用

2.2 适航性限制项目

（1）
适航限制

概述

Ø 适航性限制（ Airworthiness Limitation Item/Section） ：

是指持续适航文件中规定的强制性维修任务，包括所有强制的更

换时限或检查门槛值、重复检查间隔和检查程序。适航性限制的

要求应得到型号审定部门的批准，其更改应由型号审定部门作出。

（2）
适航限制

规章

Ø CCAR-23、25、26、27、29、31、33、35要求的持续适航性

    文件中ALI部分；

Ø CCAR-21 §21.17要求的持续适航性文件中ALI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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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适航性限制项目

（3）
加入运营人
维修方案

规章、咨询通告要求将ALI加入运营人维修方案：

Ø 规章

    CCAR-26 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

    CCAR-121 附件J，飞机的持续适航与安全改进。

Ø 咨询通告

    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大纲；

    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求；

    航空运营人将电气线路互联系统持续适航要求纳入维修方案的指南；

    航空运营人将燃油箱系统持续适航要求纳入维修方案的指南；

    航空运营人满足燃油箱可燃性降低（FTFR）要求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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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SG-3分析的维修任务

      1）概述     

MSG — Maintenance Steering Group维修指导小组。

1967
美联航书面发表
《应用决断图制定维修大纲
的逻辑分析方法》

1968
几家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厂=MSG
制定《维修评审和大纲修订》

1970
几家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厂=MSG2
《航空公司/制造厂维修大纲计划文件》

MSG-1雏形

MSG-1

分析决断方法（专用于B747）
采用逻辑决断方法和程序指导，制定维修大纲

删除MSG1中特定747过程信息
剩下的通用文件采用逻辑决断方法和程序指导
制定维修大纲

1993
FAA批准合格的方法，为运输类
飞机制定定期维修需求

1979 ATA成立特别组研究MSG-2

MSG-3

MS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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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SG-3分析的维修任务

      1）概述     

Ø MSG-3文件是美国航空运输协会（ATA）为制造商和运营人制订“初始计划维

修检查要求”编写的规范性文件；

Ø 是建议性的标准或规范，但主要制造商都将其作为指导性文件；

Ø 被大多数国家适航当局、航空器制造商和使用接受；

Ø 制定了MRBR的，制定《政策和程序手册》可参考MSG-3文件制定MRBR要求；

Ø 无需制定MRBR的，直接应用MSG-3文件分析和制订计划维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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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SG-3分析的维修任务

      1）概述     

维修
任务

系统/
动力装

置

区域检
查

结构分
析

闪电/
高强度
辐射场

不同任务周期

维修类别

MS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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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SG-3分析的维修任务

      2）维修类别     

1

一般目视
检查GVI

详细检查
DET

特别详细
检查SDI

结构项目

区域检查

L/H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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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1）
背景和说明

局方提出要求

运行条件、环境、
标准、程序

设备、维修、
训练、手册

满足不同要求型号合格证

基础安全飞行
适航性

TC审定过程中
运行符合性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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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1）
背景和说明

Ø 目的：搭建起设计、制造与使用、维修之间的桥梁，顺利交付

并运行；

Ø AEG 还参与适航审定部门对最小机组的确定、飞行手册评估、

重要改装的评审，以及对适航指令颁发和事故调查提供支援；

Ø AEG 作为飞行标准部门与适航审定部门在初始型号审定和后续

持续适航管理联系桥梁的同时，也为飞行标准部门日常对航空

器飞行机组资格要求、签派放行要求、运行和维修要求等方面

的管理提供基础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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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1）
背景和说明

1971
FAA飞标部
建立AEG职能

1992
与FAA合作Y-12TC审查
第一次接触国际AEG工作

2003
CAAC明确飞标司负责AEG
参与B-787的AEG
开始ARJ21-700的AEG

2007
• 航安技术中心
• 上海审定中心
• 沈阳审定中心
成立AEG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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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2）
评审组织形式

国产航空器
飞标司

根据责任分工
下达评审任务

沈阳适航审定中心
（旋翼机和非运输类飞机）

上海适航审定中心
（运输类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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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2）
评审组织形式

飞行标准司

维修审查委员会MRB

飞行标准化委员会FSB

责任适航审定中心

飞行运行评审委员会FOEB

组建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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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2）
评审组织形式

维修审查委员会MRB

飞行标准化委员会FSB

飞行运行评审委员会FOEB

管理局/监管局
运行、维修、TC审查组

AEG评审
专业人员

特邀专家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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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1）总体概述     

（3）
评审主要内容

Ø 投入运行后
  （持续评审）

p 对航空器型号进行的设计更改
p 航空器实际运行反馈的信息
p 法规要求的修订

CCAR-
23、25、27、29 
部为审定基础申请
型号合格证的航空

器

Ø 首次投入运行前
    （符合性评审）

p 运行相关的型号设计信息
p 驾驶员资格规范
p 维修人员资格规范
p 主最低设备清单
p 计划维修要求
p 运行和持续适航文件
p 申请人提出并经局方同意

的其他项目



2023-8-25 44 第 44 页 仅供培训使用

2.4 AEG评审

      2）飞行标准化委员会（FSB）评审工作     

（1）
组成和职责

Ø 组成：飞行运行专业人员；

Ø 职责：评审如下项目

p 驾驶员资格规范；

p 运行文件；

p 驾驶舱观察员座椅；机组睡眠区；电子飞行包；应急撤离演示。

Ø FSB评审结论将纳入飞标司颁发的航空器评审报告统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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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3）飞行运行评审委员会（FOEB）评审工作     

（1）
组成和职责

Ø 组成：飞行运行和维修专业人员。主席由飞行人员担任； 

Ø 职责：评审并批准航空器的MMEL，为运营人制定MEL提供基础；

Ø FOEB结合型号审定过程评审，并一般在首架航空器交付前完成批准。

如果 MMEL 没有在交付前获得批准，仅意味着即使交付也不能带故

障放行，并不直接限制航空器的交付；

Ø MMEL的任何修订都需报FOEB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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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EG评审

      4）维修审查委员会（MRB）评审工作     

（1）
组成和职责

Ø 组成：维修专业人员；

Ø 职责：评审如下项目（CAAC MRB与国外MRB职能不同）

p 计划维修要求（SMR）；

p 持续适航文件（ICA）；

p 维修人员资格规范（MPQS）。

← 维修大纲，国外名为MRBR，MRB只负责此评审



2023-8-25 47 第 47 页 仅供培训使用

3. 航空维修法规和规范

无 国 界 │ 航 空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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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3.1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维修单位管理的法规文件

运营人/运行人维修管理的法规文件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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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

民用
航空法

行政法规

规章　CCAR　

规范性文件
AP　AC　MD　IB

第1级 — 主席令颁布

第2级 — 国务院令颁布

第3级 — 交通部令颁布

 民航局各司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航空器适航管理/国籍登记条例…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管理程序 咨询通告 管理文件 信息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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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

      民航规章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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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

66

142

141

136

      民航规章关系：

91G 135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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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

1) 国家标准

除非豁免，必须执行

2) 局方编制的行业标准

民航业独有,最低标准
国标和行标并不自动
适用或全部适用于
民航维修单位
（部分维修行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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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

3) 技术标准规定

CCAR-37 

Ø CTSO涉及的“项目”名称及最低性能标准：
p 参照相应国际标准制定的最低性能标准：

材料、工艺、环境、性能和试验等要求的内容；
p 最低性能标准可由引用标准和附加要求等内容：

附加要求可是对引用标准中某些条款的增、删或修正要求。
Ø 在“项目”上标准持久而清晰的标记：
p 制造人的名称或代号 ；
p “项目”名称、型件号或型另代号 ；
p “项目”标称重量（精度±0.2lbs或±3%内，且不超过10lbs）；
p “项目”序列号或制造日期，或兼之；
p 适用的CTSO号码；
p 局方规定的其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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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修法规和规范体系

Ø 《豁免》：
p 如为与某国适航当局已批准的应急撤离接地区域要求保持一致，

在进行安全等效措施评估后对某型航空器颁发部分豁免书，作为
对CCAR-25部相应条款的豁免。

Ø 《专用条件》：
p 如为确保某型飞机在HIRF条件下的案例运行，制定专用条件，作

为飞机型号合格审定的审定基础的构成部分，也作为CCAR-25部
补充相应条款的补充。

4) 专用和豁免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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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1）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6部）   

Ø 目的：总则

Ø 适用：

p 规范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管理；

p 保障民用航空器持续适航和飞行安全。

p 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申请、颁发与管理活动。

Ø 类别：

p 涡轮式飞机（TA）

p 活塞式飞机（PA）

p 涡轮式旋翼机（TR）

p 活塞式旋翼机（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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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1）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6部）   

Ø 取照：总则

Ø 基础部分：

p 通过三部分测试：基础部分、实作部分、维修技术英语。

p M1~M6：必须在CCAR-147培训机构中学习并通过考试。

Ø 实作部分：

p M7~M8：在147机构培训/在单位有1年以上维修经历，并通过实作评估。

Ø 维修技术英语：

p M9：可自学，通过考试。否则将限定从事维修工作。（飞标司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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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2）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部）   

Ø 适用：（旧版）

p 民航局负责国外和地区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签发与管理；

p 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区内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签发与管理。

Ø 适用：（CCAR-147R1变化）

p 民航局统一负责合格证管理，并负责国外培训机构合格审定与监督管理。

p 地区管理局负责主要办公地点在本辖区内国内机构合格证审定和监督管理。

（1）
对培训机构
的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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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2）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部）   

Ø 申请类别：（CCAR-147R1变化）

p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

p 机型维修培训；

p 发动机型号培训。

Ø 申请类别：（旧版）

p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培训；

p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本技能培训；

p 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基础培训；

p 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项目培训；

p 民用航空器机型培训：具体限定到航空器及发动机型号。

（1）
对培训机构
的管理要求

① 申请类别
② 申请材料
③ 培训机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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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2）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部）   

Ø 申请资料：（CCAR-147R1变化）

p 申请书。

p 管理手册。

p 所申请培训类别具

体项目的教学大纲。

Ø 申请材料：（旧版）

p 申请书；

p 管理手册；

p 所申请培训类别具

体项目的教学大纲；

（1）
对培训机构
的管理要求

① 申请类别
② 申请材料
③ 培训机构的权利

p 国外或者地区申请人应当提交本国或本地区民

航当局颁发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书；

p 国外或者地区申请人应当提交国内维修人员培

训意向书。

p 国外维修培训机构应当提交本国民航当局颁发

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书（如适用）和中国用

户的培训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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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2）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部）   

Ø 有效期：（CCAR-147R1变化）

p 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自颁发之日起 3 年内有效。

Ø 有效期：（旧版）

p 国内合格证长期有效；

p 国外和地区合格证有效期2年。

（1）
对培训机构
的管理要求

① 申请类别
② 申请材料
③ 培训机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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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

     2）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定（CCAR-147部）   

Ø 培训机构的权利：（CCAR-147R1变化）

p 在许可的培训地点从事许可类别的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并在完成培

训后向局方申请对培训学员的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考试和实作评估。

p 在许可的培训地点从事许可类别的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并在完成

培训后向考核通过的学员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p 包含异地培训管理程序，可在许可地点外开展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

Ø 培训机构的权利：（旧版）

p 在批准培训地点从事批准范围内的培训，考试合格学员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p 在经批准的管理手册中包含异地培训管理程序时，可在批准的地点以外进

行批准范围内的培训，并向经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1）
对培训机构
的管理要求

① 申请类别
② 申请材料
③ 培训机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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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修单位管理的法规文件

     1）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CCAR-145部）   
（1）历史
背景介绍

R2发布
针对121/66提出细化要求
五·四原则

2001.12.21

R1发布
《民用航空器维修许可审定的规定》
五·三管理原则

1993.2.3

CCAR-145首次发布
《维修许可审定》

1988.11.2

R3发布
细化人为因素
强化培训管理

2005.8.22

《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则
（征求意见稿）》

2021.2.5

R4发布
增加异地维修管理要求增加
SMS管理要求
删除管理人员资格证书要求

20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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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修单位管理的法规文件

     1）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CCAR-145部）   

Ø 维修项目类别的概念：（2）定义
和概念

旧版

① 机体；
② 动力装置；
③ 螺旋桨；
④ 除整台动力装置或者螺旋桨以外的
航空器部件；
⑤ 特种作业；
⑥ 民航总局认为合理的其他维修项目。

新版

① 机体；
② 发动机；
③ 螺旋桨；
④ 除发动机或者螺旋桨以外的民用航空
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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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修单位管理的法规文件

     1）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合格审定规定（CCAR-145部）   

Ø “五·四原则”的概念：（新版旧版无变化）（2）定义
和概念

人员

五
个
条
件

工具设备

器材

适航性资料

厂房设施

质量

工程

生产

培训

四
大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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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部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135部
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121部
大型飞机公共运输航空承运人

飞行运行基本规则

定期载客：      小型航空器、运输类直升机 
不定期载客或载货：小型航空器、运输类直升机、
                       不超过30座/商载不超3.4吨的运输
                       类飞机
长途空中游览：小型航空器
短途空中游览：除自由气球外

定期：MTOW大于5.7吨多发
不定期：座位数大于30，商载大于3.4吨多发

（图：新版，CCAR-135R3版中的小型航空器指的是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和正常类直升机。）

3.4  运营人/运行人维修管理的法规文件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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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航空器适航性定义、适航管理、适航标准内容。

Ø 持续适航文件基本内容、适航性限制项目、MSG-3分析方法、AEG相关内容。

Ø 跟维修相关的民航规章框架体系、维修人员管理的法规文件、维修单位的法规文件、

运营人/运行人维修管理法规。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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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欢迎指正


